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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市本级）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公示牌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总承包单位
	

	工伤保险期限
	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工伤保险须知
	1. 本项目已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在工伤保险期限内使用的全部职工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权利；
2. 本项目承诺认真落实施工人员动态实名制管理制度；
3.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应及时送受伤职工到定点医院救治，情况紧急时可先到就近的医院急救；
4.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应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保险待遇等事项，依法保障职工工伤保险待遇；
5.工伤保险法规政策、办事指南、相关表格可以登录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或常州社保微信公众号（公共服务—表单下载）查询下载。

	咨询投诉电话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咨询电话12333


 

